FRLE AR ERAT R T

113# & 7 { F %1915

R
FJ

B

P

7P %
Y
8

f;{ A

EEF (2 EE)

i

+ -
o=

AN -2,
3+ 7

o/

('



/i: ';‘ifl:‘ /:_A —f \:‘-‘/ADZ/E:-

wooH A

I fﬁv}%& ‘g’\f'?'#:akfp\’ﬁ 17 0 3

PE: S 1 AR ‘% 2
FAFEA R E AR AL AR T

ie

i girzp? #A®- F OO0E0" OO0OPR T = w i

B4 2 A2 R o
FEFEEDBTEAAELABRE o
@ 4

(2AFERAG  FAP2IRTREALZAFER
REPEEEEER . YA ARy p AR
REBEANPEA D RBAEERPIEL Y R
L28F 25 bt RRERBEG I G5
oA HO  AE 2 FRAM AT C RAELA ¢
e far o fE o ) § F farpamir o) (TARY A
Bl) %30F ~ % 160F %17 ~ 5450 % 178 ~ %1515 % 1%
BTGP oo B RENZ 2R P g 2 DR YRR
T2 7 > EAREGH L2 &R RA IR far
UL EAFERIA B FRAZE AT ML 2R R
B RIRAEA L ST X DE R R F SR E L
A A XA A E FRENY1ELR)



_—

T
P
e

>~

,T‘,

~
>
= »
-

=

e

v-m—' N
Dy
470
b

=
>

= »

[aniily

—

o
e

Dy

470

ﬁ F[ _L t
PRES ¥ o ii‘i%ﬁﬁiﬁ»i'%‘i R AEE LN
,]]J MT {%iﬁ;" I/ /F /' XF‘ ZZ‘ °

\ﬁ Kk 4w

N L LEE - AT @%ﬁ%i%<1k>
W N fa

N

126@7 253"-” F%BB’F ]?lﬁzz‘i']\}ii s i’#ﬁ}‘]‘&
%\éﬁ IFZZ'EN-E-\:ZJ%ﬁ*"——‘:z%}?ZP’] 1:,,\':_ , ,fﬁlég\gﬁ—iig

=y

oy

= );%;»ﬂ—& AAF AN FHEFAFE S AEII2ELIL 16

ke AR i ““Mm'/llch Bt @ B3 F %558
Bl RAABTILEIRLE WEARP2ZERY %?112&12
Blgazaﬁ“%ﬁﬁiﬁ"aﬁf“méiﬁﬁ4~%iu% * 2
2 RAER A2 Bt R e s (4 ﬁi)%»é’-;'ri’ ik
IRAE LB REF S 2P E A gw&JMﬁE%
JEBE HO585LE $8T05F  THGFAEL) o £
Aap B E B AP T 2T 2 A RIR > =R A LT
cHER R AIF L AMNE B2 l'ﬂ""’:lﬁ-f—*’rﬁ’ﬁ rlsb/‘}a
FRAES G A Az e 217 e

ﬂ‘\_\ %

(2) ﬁ«;ﬂ— SIS ;}L\‘ L

FAREHENEHTE R > F 0 FT2H5,000% 0 MR
£ ;":»EB*” o 2hik n&%%?;ﬁﬂ@ ~110& 2 1127
GEMERLEGETRFEIEE S (LARE 5T
1172 121F ) » % 7§ fir ;”:4%% BAA STEB TP md ¥
fﬁﬁﬁﬁ*fwﬁwﬁ AR A ”él\WebIRT%%%‘@ﬁ@
TR ALETHA (LARE- 58 9E>°¥§%¢&

B110E117 16p Azig & £ RAFB-Z 0 ZRE ~ AT 0 > 3 £ 4
R R E R 113#37 18 Xﬁ‘fr_ﬂ“’r"ﬁi)ﬂ—gxﬁ'{%vlw
£330 4P i@niﬂ‘“ﬂ FCRAL € R 113E37 4P kS~ ¥ &
R 1 R 113E32 60 k&~ AT Fs RE B A 113
£376F %Sv‘iﬁ“ﬁfjﬁ»?ﬁ'ﬁﬁﬁiﬁlmﬁygﬁﬂ ST
BEERSATIIBESY 6D RS s FIRILE 2 3D L ATE



113#37 8p ko~ ppet@ 2 g F113£37 8p kg%
iz (AAm¥- %91293~972101 1053109 ~ 4413
443F ) o JA 0 MIRFRIEME P 285,000~ 1F 5 B By
AP oE TF R A4 2 Ry e

S L ARk

#E-IFZZ"\N’S‘@'} BET O BT EFEL RTINS BT T
Frired g wA AR AMEFERL2REL D XHRH
7;\41&3‘_ ARt o B R R TR AR EEE o TR AR
iR f R BRIF2ZBRRT L G B L A Ry
EREATRMAZ T RREP E B AP R R L2 dik
BB RAEGH041E2.2% 138 ~ %2R T2 T B4 P
-ﬂﬁ,.a@‘- a‘:\.}gyr‘] f@fx\g;#&m;ﬁpaql,,,ﬂ ]:‘Ft]l,,./ | % 64 1%
2. 2% 178 ~ %238 > B iEGE TP %2102 1% 378 25
e S

|

Moo B4R N2 113250 24p N F ARk o B
BRI A L E AR B E 128 E
E ) aﬁl‘%%ﬁ]ﬁ» AR BRILE FTA P R
FHSERFZNE LHE (L 4xmE - 5972100
) 0 AFEAARFIINN L 2 [13E BATA T E A E T gig
B
X

E% 156,400 2 1.2 F179,680% (3FEX 19
6,400 ~%1.2=1%09,680=~) » £ 159,680~ ics % 1 &

RAFEF IV RER
()i m %FF AP aE Tz 285,000 PR A LE A
ERH I W ARD, 320~ B fe o ARG EA PME;%%’M
WA T2 BEEG AR L4358 7,825~ (E N 164
6,893~ +35% 8,166~ + 1678 6, 266 ~ +25% 4, 848~ + 55
32,988~ +1345 8,665~ =4358 7,825~ ) > 5 B
MFAFREFFAF3EZN 60 K~ ¢ R '
BERF U P113£37 8p ko~ SATRER £
>4 T2 11330 87 iw‘%r%?é‘# 217 9%
11337 8p %~ A ¥E E£HFLHF T2 91138
Pk s A Eiing e \1113&3’4 18p %



=

[RX)

(A% - 511132113 ~ 413 ~ 4391 440 ~ 447 ~ 451 ~ 465
T 467~ 49124977 ) > HEI B R E 50;% T B A
ﬁ”w%B%Wwpﬁwﬁ’@%m¢ R Sl o S

R E Y 14358 7,826++5,320 %127 =68F ) o HlIn
A AR R R R o gt R g A T

o B LT oA ZRE S ERATH R AT R 2 A F &)
d s SFTETHADE 2,651 ~ A 52303 5 &
WA F A Z T R E 2 BEM AR M
B E 11021128 R ETHEMREFTETHRGTE
o LRI IT LSO I PSR FRER RN SIS T SRt
“ﬁﬁ@““ﬂQﬁlmﬁSBBBiw%\iﬁ%ﬁf%ﬁ.

F113#37 26p % o Frfid ga,i?ﬁnj

/\—}K

»

7P C
FALGT 3B ATG 2 NP do s ¢ EERpLER OO R lpﬁ,_ o
ﬂﬁEW@~SﬁA%A£%%#%E\#%$ﬁ§%#?
AT AR A I FS - ISV (R
W ;’%JS%QIB ~ 253 29F ~ A ¥ - %103~ 4811483 ~519
2027 ~ ¥ %11216~19295~1292135F ) - &
i%%m%¢Aiﬁﬁ‘ﬁ*\%454%ﬁ?iﬂ§%
s 2T ]F,jg./{ LR Ak "ﬁ . Bb,—;‘—@ngn .0 m
e 2 4] aﬂﬁﬁp%&w AR G 2 E

\

18
\‘Im:
\g

FEoerd o B A - PRy o e B2 fary
FiaF L P HERERRAERARL FAA01,2009

£ PRE T EEAE 2 ARG
A HBIEF I BIES F46IE L Bt v {4 B
53 4

=}
A
T

iy
ARG Sz {4 R EEE o G4

T RPFECSOlER TR ZAER S D
WREAELARAE REEGFARINLL S EF

—_—



FALETR AV RTRAFE B 2
PO TR HRLE L BRATF R

RS Gt f |22
LG SO i

4
=
R
Ev
=
o
\_\'—\\
=
|roh ml
o
bt
&y
a0
>~
5
P>
-
3
h
N

Ao~ Ry FEGFILE S ~ %160 %138 ~ 5451% > #

v = EN # 113+ 8 3 26
REF - 2 7 Ewmz

A GRBER AT o

AR T

A g e A 00002 00p T =4S o

v = EN & 113 =& 8 g 26

e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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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更字第191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劉明君  
代  理  人  黃志仁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代  理  人  翁千雅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文明  
代  理  人  林政杰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統雄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劉明君自中華民國一百○○○年○月○○○日下午四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1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16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第15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揆諸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乃係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分別情形利用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債務人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消債條例第1條參照）。準此，債務人若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債務之虞，且客觀上並無濫用更生或清算程序之情事，自應使其藉由消債條例所定程序以清理債務。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因積欠無擔保債務新臺幣（下同）126萬7,253元，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曾向本院對相對人聲請債務前置調解，惟調解不成立，爰依法聲請更生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其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於民國112年11月16日具狀向本院聲請調解，經本院以112年度北司消債調字第558號消債調解事件受理在案，嗣經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2年12月19日進行調解程序，惟本件部分相對人未到場，無法調解，致調解不成立，聲請人遂聲請進入更生程序等情，有調解程序筆錄、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在卷可參（見112年度北司消債調字第558號卷第87、95頁，下稱消債調卷）。是以，本院自應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其是否已達不能維持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㈡聲請人收入狀況
　　聲請人現任職於好廚房早午餐，每月薪資2萬5,000元，以現金方式領取等情，業據其提出在職薪資證明、110年至112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二第7、117至121頁），並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勞保就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健保WebIR保險對象投保資料查詢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83至90頁）。另查聲請人自110年11月16日起迄今並未領取任何津貼、補助，有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3年3月1日來函、臺北市政府民政局113年3月4日來函、臺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3月4日來函、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3月6日來函、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113年3月6日來函、臺北市就業服務處113年3月6日來函、臺北市萬華區公所113年3月6日來函、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113年3月8日來函、內政部國土管理署113年3月8日來函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91至93、97至101、105至109、441至443頁）。從而，本院認應以每月2萬5,000元作為計算聲請人目前償債能力之依據。
　㈢聲請人支出狀況　
　　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其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第2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文件，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第2項，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定有明文。依聲請人提出之113年5月24日民事陳報狀，聲請人主張以衛生福利部公告之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頁），本院審酌聲請人自陳現居新北市板橋區，有其房屋租賃契約書為證（見本院卷二第97至100頁），參酌衛生福利部公告之113年度新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1萬6,400元之1.2倍即1萬9,680元（計算式：1萬6,400元*1.2＝1萬9,680元），是以1萬9,680元作為每月必要生活費之數額，尚屬合理。
　㈣從而，聲請人目前每月收入2萬5,000元扣除上開個人必要生活費用後，尚餘5,320元可供支配，然依債權人陳報聲請人現積欠之無擔保債務總額為435萬7,825元（計算式：16萬6,893元＋35萬8,165元＋167萬6,266元＋25萬4,848元＋55萬2,988元＋134萬8,665元＝435萬7,825元），此有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6日來函、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8日來函、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8日來函、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8日來函、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13日來函、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18日來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11至113、413、439至440、447、451、465至467、491至497頁），衡酌聲請人現年50歲，倘以聲請人每月所餘5,320元清償債務，顯然無於其退休前清償之可能（計算式：435萬7,825元÷5,320元÷12月≒68年），堪認聲請人之經濟狀況已有不能清償債務情狀。此外，依聲請人所陳，其名下除台灣人壽保單、位於新北市新莊區之公同共有土地、台新銀行存款5萬2,651元、郵局存款303元外，無其他財產，有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0至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6日來函、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15日來函、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26日來函暨附件集中保管標的資料、台新銀行存摺封面及內頁明細、中華郵政郵政存簿儲金簿封面及內頁明細、台灣人壽人身保險保險單、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稽（見消債調卷第13、25至29頁、本院卷一第103、481至483、519至527頁、本院卷二第11至16、19至95、129至135頁）。是本院審酌聲請人之財產、信用、勞力及生活費用支出等狀況，堪認債務人客觀上經濟狀況已有不能清償債務之虞，而有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以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係一般消費者，其對已屆清償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虞，且其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未逾1,200萬元，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又查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則聲請人為本件更生之聲請，即屬有據，爰裁定如主文，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五、至聲請人於更生程序開始後，應另提出足以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或經法院認為公允之更生方案以供採擇，俾免更生程序進行至依消債條例第61條規定應行清算之程度；而司法事務官於進行本件更生程序、協助聲請人提出更生方案時，應依聲請人之薪資變化、社會常情及現實環境衡量聲請人之償債能力，並酌留其生活上應變所需費用，進而協助聲請人擬定允當之更生方案，始符消債條例重建債務人經濟生活之立法目的，附此敘明。
六、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第45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吳宛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民國000年0月00日下午4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書記官  李品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更字第191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劉明君  

代  理  人  黃志仁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代  理  人  翁千雅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文明  

代  理  人  林政杰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統雄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劉明君自中華民國一百○○○年○月○○○日下午四時起開始更

生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

    ，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開始更

    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必

    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1人為

    監督人或管理人；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

    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

    ，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

    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

    第3條、第16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第151條第1項分別定

    有明文。揆諸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乃係使陷於經濟上困境

    之消費者，得分別情形利用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債務，藉以

    妥適調整債務人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

    ，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

    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消債條例第1條參照）。準此

    ，債務人若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債務之虞，且客觀

    上並無濫用更生或清算程序之情事，自應使其藉由消債條例

    所定程序以清理債務。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因積欠無擔保債務新臺幣（下同）12

    6萬7,253元，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曾向本院對相對人聲

    請債務前置調解，惟調解不成立，爰依法聲請更生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其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於民國112年11月16日具

    狀向本院聲請調解，經本院以112年度北司消債調字第558號

    消債調解事件受理在案，嗣經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2年12月1

    9日進行調解程序，惟本件部分相對人未到場，無法調解，

    致調解不成立，聲請人遂聲請進入更生程序等情，有調解程

    序筆錄、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在卷可參（見112年度北司消債

    調字第558號卷第87、95頁，下稱消債調卷）。是以，本院

    自應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其是否已達

    不能維持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債

    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㈡聲請人收入狀況

　　聲請人現任職於好廚房早午餐，每月薪資2萬5,000元，以現

    金方式領取等情，業據其提出在職薪資證明、110年至112度

    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二第7、1

    17至121頁），並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勞

    保就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健保WebIR保險對象投保

    資料查詢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83至90頁）。另查聲請人

    自110年11月16日起迄今並未領取任何津貼、補助，有臺北

    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3年3月1日來函、臺北市政府民政局113

    年3月4日來函、臺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3月4日來函、勞動

    部勞工保險局113年3月6日來函、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113

    年3月6日來函、臺北市就業服務處113年3月6日來函、臺北

    市萬華區公所113年3月6日來函、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1

    13年3月8日來函、內政部國土管理署113年3月8日來函附卷

    可佐（見本院卷一第91至93、97至101、105至109、441至44

    3頁）。從而，本院認應以每月2萬5,000元作為計算聲請人

    目前償債能力之依據。

　㈢聲請人支出狀況　

　　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

    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養者

    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

    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

    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其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

    額，與本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第2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

    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文件，消債條例第64條

    之2第1項、第2項，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定有

    明文。依聲請人提出之113年5月24日民事陳報狀，聲請人主

    張以衛生福利部公告之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等語

    （見本院卷二第3頁），本院審酌聲請人自陳現居新北市板

    橋區，有其房屋租賃契約書為證（見本院卷二第97至100頁

    ），參酌衛生福利部公告之113年度新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

    活費用1萬6,400元之1.2倍即1萬9,680元（計算式：1萬6,40

    0元*1.2＝1萬9,680元），是以1萬9,680元作為每月必要生活

    費之數額，尚屬合理。

　㈣從而，聲請人目前每月收入2萬5,000元扣除上開個人必要生

    活費用後，尚餘5,320元可供支配，然依債權人陳報聲請人

    現積欠之無擔保債務總額為435萬7,825元（計算式：16萬6,

    893元＋35萬8,165元＋167萬6,266元＋25萬4,848元＋55萬2,988

    元＋134萬8,665元＝435萬7,825元），此有摩根聯邦資產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6日來函、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113年3月8日來函、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

    13年3月8日來函、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8日

    來函、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13日來函、良京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18日來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

    第111至113、413、439至440、447、451、465至467、491至

    497頁），衡酌聲請人現年50歲，倘以聲請人每月所餘5,320

    元清償債務，顯然無於其退休前清償之可能（計算式：435

    萬7,825元÷5,320元÷12月≒68年），堪認聲請人之經濟狀況

    已有不能清償債務情狀。此外，依聲請人所陳，其名下除台

    灣人壽保單、位於新北市新莊區之公同共有土地、台新銀行

    存款5萬2,651元、郵局存款303元外，無其他財產，有財產

    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0

    至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臺灣期貨交易所

    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6日來函、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113年3月15日來函、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11

    3年3月26日來函暨附件集中保管標的資料、台新銀行存摺封

    面及內頁明細、中華郵政郵政存簿儲金簿封面及內頁明細、

    台灣人壽人身保險保險單、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

    詢結果表、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稽（見消債調卷第13

    、25至29頁、本院卷一第103、481至483、519至527頁、本

    院卷二第11至16、19至95、129至135頁）。是本院審酌聲請

    人之財產、信用、勞力及生活費用支出等狀況，堪認債務人

    客觀上經濟狀況已有不能清償債務之虞，而有藉助更生制度

    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以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

    要。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係一般消費者，其對已屆清償期之債務有

    不能清償之虞，且其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未逾1,200萬

    元，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又查無消債

    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聲請之

    事由存在，則聲請人為本件更生之聲請，即屬有據，爰裁定

    如主文，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五、至聲請人於更生程序開始後，應另提出足以為債權人會議可

    決或經法院認為公允之更生方案以供採擇，俾免更生程序進

    行至依消債條例第61條規定應行清算之程度；而司法事務官

    於進行本件更生程序、協助聲請人提出更生方案時，應依聲

    請人之薪資變化、社會常情及現實環境衡量聲請人之償債能

    力，並酌留其生活上應變所需費用，進而協助聲請人擬定允

    當之更生方案，始符消債條例重建債務人經濟生活之立法目

    的，附此敘明。

六、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第45條，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吳宛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民國000年0月00日下午4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書記官  李品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更字第191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劉明君  

代  理  人  黃志仁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代  理  人  翁千雅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文明  

代  理  人  林政杰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統雄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劉明君自中華民國一百○○○年○月○○○日下午四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1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16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第15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揆諸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乃係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分別情形利用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債務人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消債條例第1條參照）。準此，債務人若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債務之虞，且客觀上並無濫用更生或清算程序之情事，自應使其藉由消債條例所定程序以清理債務。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因積欠無擔保債務新臺幣（下同）126萬7,253元，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曾向本院對相對人聲請債務前置調解，惟調解不成立，爰依法聲請更生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其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於民國112年11月16日具狀向本院聲請調解，經本院以112年度北司消債調字第558號消債調解事件受理在案，嗣經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2年12月19日進行調解程序，惟本件部分相對人未到場，無法調解，致調解不成立，聲請人遂聲請進入更生程序等情，有調解程序筆錄、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在卷可參（見112年度北司消債調字第558號卷第87、95頁，下稱消債調卷）。是以，本院自應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其是否已達不能維持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㈡聲請人收入狀況

　　聲請人現任職於好廚房早午餐，每月薪資2萬5,000元，以現金方式領取等情，業據其提出在職薪資證明、110年至112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二第7、117至121頁），並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勞保就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健保WebIR保險對象投保資料查詢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83至90頁）。另查聲請人自110年11月16日起迄今並未領取任何津貼、補助，有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3年3月1日來函、臺北市政府民政局113年3月4日來函、臺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3月4日來函、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3月6日來函、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113年3月6日來函、臺北市就業服務處113年3月6日來函、臺北市萬華區公所113年3月6日來函、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113年3月8日來函、內政部國土管理署113年3月8日來函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91至93、97至101、105至109、441至443頁）。從而，本院認應以每月2萬5,000元作為計算聲請人目前償債能力之依據。

　㈢聲請人支出狀況　

　　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其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第2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文件，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第2項，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定有明文。依聲請人提出之113年5月24日民事陳報狀，聲請人主張以衛生福利部公告之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頁），本院審酌聲請人自陳現居新北市板橋區，有其房屋租賃契約書為證（見本院卷二第97至100頁），參酌衛生福利部公告之113年度新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1萬6,400元之1.2倍即1萬9,680元（計算式：1萬6,400元*1.2＝1萬9,680元），是以1萬9,680元作為每月必要生活費之數額，尚屬合理。

　㈣從而，聲請人目前每月收入2萬5,000元扣除上開個人必要生活費用後，尚餘5,320元可供支配，然依債權人陳報聲請人現積欠之無擔保債務總額為435萬7,825元（計算式：16萬6,893元＋35萬8,165元＋167萬6,266元＋25萬4,848元＋55萬2,988元＋134萬8,665元＝435萬7,825元），此有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6日來函、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8日來函、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8日來函、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8日來函、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13日來函、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18日來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11至113、413、439至440、447、451、465至467、491至497頁），衡酌聲請人現年50歲，倘以聲請人每月所餘5,320元清償債務，顯然無於其退休前清償之可能（計算式：435萬7,825元÷5,320元÷12月≒68年），堪認聲請人之經濟狀況已有不能清償債務情狀。此外，依聲請人所陳，其名下除台灣人壽保單、位於新北市新莊區之公同共有土地、台新銀行存款5萬2,651元、郵局存款303元外，無其他財產，有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0至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6日來函、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15日來函、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26日來函暨附件集中保管標的資料、台新銀行存摺封面及內頁明細、中華郵政郵政存簿儲金簿封面及內頁明細、台灣人壽人身保險保險單、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稽（見消債調卷第13、25至29頁、本院卷一第103、481至483、519至527頁、本院卷二第11至16、19至95、129至135頁）。是本院審酌聲請人之財產、信用、勞力及生活費用支出等狀況，堪認債務人客觀上經濟狀況已有不能清償債務之虞，而有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以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係一般消費者，其對已屆清償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虞，且其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未逾1,200萬元，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又查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則聲請人為本件更生之聲請，即屬有據，爰裁定如主文，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五、至聲請人於更生程序開始後，應另提出足以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或經法院認為公允之更生方案以供採擇，俾免更生程序進行至依消債條例第61條規定應行清算之程度；而司法事務官於進行本件更生程序、協助聲請人提出更生方案時，應依聲請人之薪資變化、社會常情及現實環境衡量聲請人之償債能力，並酌留其生活上應變所需費用，進而協助聲請人擬定允當之更生方案，始符消債條例重建債務人經濟生活之立法目的，附此敘明。

六、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第45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吳宛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民國000年0月00日下午4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書記官  李品蓉





